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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2013 年 3 月 4 日至 15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题为“2000 年 

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 
域的战略目标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 
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般若”组织提出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以下声明，兹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予以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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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土著社区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已存在数百年，这是建立男子对妇女至高无上地位的一种

手段。这种暴力来源于古老的男女不平等概念，其表现形式为身体、性、情感和

心理上的虐待以及对妇女所犯下的其他罪行。具有传统社会的大多数国家都存在

根深蒂固的两性不平等现象，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比比皆是，即便取得了经济和政

治进步，这种情况依然如故。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它被认为是身

为女人最糟糕的地方，尽管它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妇女担任着位

高权重的职务并领导着争取自由的斗争；强奸、猥亵、性骚扰、烧新娘、嫁妆死

亡以及形形色色可以想象到侵害妇女尊严的罪行在这个国家中司空见惯，而且还

在不断加剧。肯尼亚是经济正在崛起的非洲国家，当地妇女遭受着身体虐待和侮

辱性的女性生殖器切割、绑架年幼儿童、经“许可”的强奸青少年行为和青少年

怀孕、基于冲突的暴力、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并经历无尽的创伤。 

 土著部落社区的妇女在这些传统社会中尤其受到虐待。她们遭受双重虐待：

既蒙受自己社会的虐待，也遭受部落之外他人的虐待，其中包括非部落主流群体

以及国家和非国家机构的人员，包括那些本应保护她们的人员。 

她们自己社会施行的暴力： 

 暴力侵害部落妇女是结构性问题，源于妇女和女孩要顺从于男子和男孩的社

会习俗。其最简单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倒退的模式，即男孩得到好处，而女孩要作

出让步。女孩必须从事劳动，采集饲料、拣柴禾、运水，而在获得教育、保健以

及甚至食物方面则受到歧视。这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为标准的做法，造成健康不良、

较高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很低，而且在幼年就造成心灵伤害。在肯尼亚，让妇女

在幼年就处于低下地位的极端做法包括对女孩施行种种暴力，尽管已经通过立法

来管制这些行为，但这种现象继续存在，包括切割女性生殖器官和对少女“布珠”

(经许可的强奸)。这往往是造成女孩终身痛苦的原因。 

 此外，部落社区还实行各种婚姻形式，其中许多对妇女具有侮辱性质，包括

多配偶制、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兄弟共妻是喜马拉雅某些部落流行的做法，

其起因是土地或食物不足，因此，这种做法的意图是遏制土地被分割和限制家庭

人数。有些地方实行多配偶制和一夫多妻制，肯尼亚一些族群实行前者，印度的

喜马拉雅部落则实行后者，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男子显示自己较高的经济地位，

或者可以有更多劳动力来耕作。妇女往往被迫进入这样的婚姻，有时甚至遭到绑

架；“绑架婚姻”是喜马拉雅山地区庆祝男子气概的习俗。这些婚姻传统加剧了

妇女所面临男子好斗、性虐待和家庭暴力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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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部落社会中，在最好的情况下，妇女被视为谋生的重要伙伴，在最糟糕的

情况下，妇女被视为经济资源。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妇女都是当地的主要劳

动力(在非洲占农业劳动力的 90%，在亚洲占 60%)，她们过度劳累，劳动强度和

体力消耗极大，从而导致健康不良，缩短寿命。她们的劳动强度超过男子的三倍

(甚至超过本地牲畜的劳动强度)，她们既要从事家务，又要耕作(虽然她们不拥

有土地)，还要长途跋涉运水、柴禾或饲料，她们的辛劳得不到承认，也没有任

何直接的经济收益。土著社区的贫穷现象最为严重，这也大大助长了对妇女的暴

力行为。女孩和妇女在饮食、健康和营养以及易受环境灾害伤害等方面都因贫穷

而遭受不成比例的影响，她们经常为了让家人吃饱而自己挨饿，不能满足自己最

低的食物需求。印度喜马拉雅山有些地方的贫困社区鼓励绑架结婚，绑架之后支

付一些聘礼。 

 这个问题的原因和后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家庭和外人对女孩的伤害和侮

辱造成女孩和妇女缺乏自尊、适应社会状况以及将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深藏心

中，从而造成她们进一步的边缘化，遭受更多的剥削。妇女消极地承受并顺从所

受到的歧视和虐待，认为现行社会习俗不容争辩，因而在遭受暴力行为时无能为

力，无法抗辩。即便是妇女历来在公共领域具有独立主见的社会中，这种情况也

很明显。譬如，在印度喜马拉雅山中部地区，有一位妇女是某一妇女团体的领导

人，她是很有主见、直言不讳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一个颇有声望的组织曾授予其

研究金，但她也依然遭受家庭暴力，而且是顺从地接受这种暴力。 

他人和机构施行的暴力： 

 部落地区的地方机构，包括习惯法和机构、政府机构、警察、防卫机构和法

律机构，其沙文主义心态根深蒂固，助长了对妇女的歧视。妇女很少获得规定的

福利和权利，在发生冤情时，正义很少得到声张。这些地区往往是冲突地带，因

而派驻了大量保护机构人员，这也意味着妇女更容易因冲突本身、而且因保护部

队的行为而遭受身体和性虐待，包括强奸、性骚扰和绑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

结构有利于男子，而将暴力的责任归咎于妇女。对土著部落妇女的这种态度和行

为就更是有恃无恐，因为这些国家的主流社区认为土著部落妇女是下等人。 

 此外，没有提供支持或处理冤情的基础设施，例如部落地区缺乏妇女问题小

组，加剧了妇女的困境。国家往往忽视部落地区，视其为国家事务的边缘地带，

最好听任其自生自灭，对他们的文化不进行干预(或者是为其余部分的民众而进

行控制或剥削)。部落地区的妇女往往被其国家视为一种文物，而其基于性别的

问题被作为不可侵犯的部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遭到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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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般若”组织与喜马拉雅山(南亚)和半干旱地区(非洲撒南地区)土著社区的

妇女协作，通过教育、改善营养和产妇保健、团结声援和社会法律等途径来满足

她们的需要，并通过发挥领导作用和推动民生发展赋予其权能。 

 我们敦促重视处理被极度忽视和遭受严重虐待的部落妇女所面临的问题，并

呼吁发展行为体/行动者采取真正包容各方的态度，处理这些妇女享有与部落社

会男子平等权利的问题，同时消除部落社区妇女与比较优越环境中的妇女之间的

差异。 

 我们需要实现社会变革，促使土著社区妇女改变对待暴力的方式，从消极顺

服转变为进行抵抗并具有独立主见，使她们有能力抗击对她们的暴力行为，在必

要的社会变革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发展、赋权以及赋予能力的投入需要从母亲

和未出生的女孩开始，一直贯穿于儿童的一生，还需要采取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干

预措施。 

 具有部落地区的国家已经为部落社区制订了各种发展方案和法律法规。我们

呼吁对这些方案开展性别问题分析，采用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的做法，并且为国

家和非国家发展行为体开展性别观点培训和宣称。我们还呼吁切实落实这些方案

和执行法律法规，确保土著妇女获得社会公平和正义。 

 必须大大加强支持和声援土著社区妇女的社区非政府机制和国家机制，包括

土著妇女的团体、代表、领导人和机构，以及警察和法律部门的辅导、保护和其

他专门机构。土著社会妇女是千年发展目标 3及其各项具体目标的最后里程，我

们呼吁大家作出承诺，努力使她们充满自豪感，享有平等地位，消除畏惧。 

 


